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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规章制定工
作，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提高政府规章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黑龙
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
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
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
定、修改、废止、解释、评估、清理政府规
章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制定政府规章应当遵循《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解决实际问题，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条 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
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政府规章的事项；

（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
理事项。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
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
政府规章。政府规章施行满两年需要继
续实施政府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
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制定地方性法规。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
据，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政府规章，
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
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第五条 政府规章制定工作应当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
工作制度。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
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本级党委讨论决定。

第六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政府规章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研
究解决政府规章制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按照分级负担原则将工作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为政府规章制定工作提供必要
保障；推进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使
其与承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以
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政府
规章制定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立项

第七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本行政区域总体工作部署和改革
发展需要，科学制定年度政府规章制定
工作计划，统筹安排政府规章制定工作。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拟定年度政府规
章制定工作计划草案。

第八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于每年
七月底前向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含实
行垂直领导的部门，下同）、下级人民政
府征集下一年度政府规章建议项目，并
通过网站、报刊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
政府规章建议项目。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市
（地）人民政府（行署）认为需要制定省政
府规章的，应当由主要负责人组织集体
讨论后向省人民政府报请立项。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所属
县级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制定设区的市政
府规章的，应当由主要负责人组织集体讨
论后向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报请立项。

涉及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等方面的政
府规章项目，可以由政府法制机构直接
提出。

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向省和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政府规章项目
建议，并提供项目名称和制定政府规章
的必要性，以及建议单位或者个人的基
本信息、联系方式。

第十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各
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报请立项的，应
当对制定政府规章的必要性、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
说明，以正式文件形式报本级人民政府，
径送政府法制机构，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政府规章建议项目初稿；
（二）立项评估、专家论证等情况；
（三）依据和参考的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文件等资料汇编。
第十一条 政府法制机构拟定年度

政府规章制定工作计划草案时，应当与
有关部门进行协商，组织专家进行研究、
论证，并召开会议进行集体讨论。

第十二条 确定政府规章项目应当围
绕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突出重点，满足
急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规章建
议项目，应当列入年度政府规章制定工作
计划：

（一）改革、发展需要并且制定条件
成熟的；

（二）上位法明确要求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的；

（三）因上位法制定或者修改，需要
制定或者修改政府规章的；

（四）现行政府规章不符合实际需
要，需要修改的；

（五）其他需要制定政府规章的情形。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

府规章建议项目，不予列入年度政府规
章制定工作计划：

（一）超越政府规章制定权限的；
（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已经通过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解
决，或者可以通过制定政府规章以外的
方式解决的；

（三）制定政府规章的必要性不充分
或者目的不明确的；

（四）基本内容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
与有关部门规章重复的；

（五）不需要列入年度政府规章制定
工作计划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工作
计划应当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通过
本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工作计
划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单位实施。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工作计划在实施
过程中，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起草单
位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向政府法制机构提
出书面意见，政府法制机构研究、论证
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

第三章 起草

第十六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具体负责政府规章的起草工作。涉
及相关部门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确定一
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重要行政管理的政府规章由政府法
制机构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政府规章，起草单位
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
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起草。

第十七条 起草单位应当对起草质
量负责。起草政府规章应当符合本地实
际，能够解决拟规范领域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不得简单照抄照搬。

起草单位应当成立起草工作小组，
制定起草工作计划，保障起草工作条件，
与政府法制机构协商确定拟提请本级人
民政府审议的时限，并确保按照时限要
求完成起草工作。起草单位不能如期完
成起草工作的，应当向政府法制机构作
出书面说明，由政府法制机构按照本办
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起草单位可以邀请政府法
制机构提前参与起草政府规章的相关工作。

第十九条 起草政府规章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一）符合政府规章制定权限要求；
（二）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相抵触；
（三）与有关部门规章和本行政区域

有关政府规章相协调、衔接；
（四）设定的制度和措施具有针对

性、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五）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符合政府

职能转变和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
（六）符合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相

统一的要求，在赋予有关行政机关必要
的职权的同时，应当规定其行使职权的
条件、程序和应承担的责任；

（七）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在规定其应当履行的义务的
同时，应当规定其相应的权利和保障权
利实现的途径；

（八）不得规定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
内容；

（九）引用上位法作出的禁止性和限
制性规定的，应当全面、准确。

第二十条 起草政府规章应当开展
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找准存在问
题，总结实践经验。调查研究可以采取
座谈走访、问卷调查、抽样调查、查阅资
料等多种形式，调查对象应当具有广泛
性和代表性，调查研究结论应当有数据
支撑。

第二十一条 起草单位应当采取书
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
形式，征求基层部门、行政相对人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
意见。

涉及本级人民政府其他部门职责
的，起草单位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
见。有分歧意见的，应当组织协调。

第二十二条 起草政府规章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起草单位可以举行听证会：

（一）对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
重大影响的；

（二）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切身利益的；

（三）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内
容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

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如实记录发
言人的主要观点和理由。起草单位应当
认真研究听证会反映的各种意见，在报
送审查送审稿时，应当说明对听证会意
见的采纳情况及其理由。

第二十三条 政府规章制定中涉及
重大利益调整的，起草单位应当组织有
关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社会组织
以及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论证和咨询。

第二十四条 起草政府规章涉及市
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起草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履行公平竞争审查
程序。

第二十五条 起草单位应当根据调
查研究、征求意见、分歧意见协调、论证
咨询等情况形成送审稿，由其负责法制
工作的机构对送审稿进行合法性审查，
形成合法性审查意见。

第二十六条 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
应当组织召开会议对送审稿进行集体讨
论，由负责牵头起草的内设机构进行汇
报，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提交合法性审
查意见。

第二十七条 起草单位应当将送审
稿和相关材料按照规定报送本级人民政
府审查。

报送审查的送审稿，应当由起草单
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几个起草单位共同
起草的，应当由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共同
签署。

送审稿原则上应当于拟提请本级人民
政府审议六个月前，径送政府法制机构。

第二十八条 起草单位应当形成报
送审查送审稿的报告，并附下列材料：

（一）起草情况说明，包括制定政府
规章的必要性、起草过程、规范的主要内
容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二）送审稿及其注释稿；
（三）起草单位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

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四）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分歧意见

协调、论证咨询等情况；
（五）依据和参考的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文件等资料
汇编；

（六）其他有关材料。

第四章 审查

第二十九条 政府规章送审稿由政
府法制机构负责统一审查。

政府法制机构主要从以下方面对送
审稿进行严格审查：

（一）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十九
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和第五项至第九项规定；

（二）是否违反有关规定设定行政处
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和其他行政权力；

（三）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是
否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

（四）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
和公民对送审稿主要问题的意见；

（五）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并按
照规定的程序起草；

（六）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条 政府法制机构认为送审

稿存在问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暂缓审查或者要求起草单位重新起草，
并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提出建议和时
限要求。

第三十一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将送
审稿发送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
民政府，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
体、社会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无党
派人士、社会公众等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三
十日。

收到征求意见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认真研究，按照规定的时限书面反
馈意见。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反馈意见
的，视为没有不同意见。

第三十二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立
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在审查送审稿时，
应当根据政府规章项目的实际情况征求
有关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有关基层立
法联系点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书面反馈
意见。

第三十三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
立征求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采取网
络、电话、信函等适当方式对社会各界所
提意见的采纳情况予以反馈。

第三十四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对
送审稿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开展调查研
究，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政府法制机构可以根据需要，会同
起草单位开展省内外学习考察，借鉴成
熟经验。考察地点应当选择已制定或者
正在制定相关政府规章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或者市（自治州）。

第三十五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
立政府立法专家库。

政府法制机构审查送审稿时，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专家论证意见
应当作为修改送审稿的重要参考。

第三十六条 起草单位对有关部门
的分歧意见未协调一致的，政府法制机
构应当组织协调。

经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
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有关分管领导组织协
调，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的，政府法制机
构应当在修改审查报告中予以说明，提
请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第三十七条 对于部门间争议较大
的重要政府规章制定事项，经本级人民
政府同意，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委托高等
院校、科研单位、社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
进行评估，由第三方机构提出评估意见。

评估结束后，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再
次组织协调，经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的，可以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有关分管领
导组织协调，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的，提
请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第三十八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
据审查、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征求意见、
协调等情况，会同起草单位对送审稿进
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送审稿发送本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征求
意见。

有关政府和部门的反馈意见应当加
盖单位印章。有关部门没有不同意见
的，应当书面反馈并由主要负责人签字。

第三十九条 政府法制机构主要负
责人应当组织召开会议对送审稿进行集
体审查。起草单位应当列席会议。

第五章 决定和公布

第四十条 送审稿审查工作结束后，政
府法制机构应当形成修改审查报告，起草单
位应当形成政府规章草案及其起草说明。

第四十一条 政府规章草案应当经本
级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

政府法制机构和起草单位将政府规
章草案及其起草说明报本级人民政府有
关分管领导审定同意后，由说明单位按
照程序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者

全体会议审议。
政府规章草案应当于政府常务会议

或者全体会议召开一个月前提请审议。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或者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规章草案时，由
起草单位向会议作说明，政府法制机构应
当提交修改审查报告。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可以决定由起草单位或者政府法制机
构向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作说明。

第四十三条 政府规章草案经审议通
过后，起草部门应当会同政府法制机构按
照会议意见进行修改，由政府法制机构按
照程序报请省长或者市长签署，以政府令
形式公布。

第四十四条 政府规章应当自公布之
日起七日内，在本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
刊载，并及时在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在本
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
的政府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四十五条 政府规章应当自公布之
日起三十日后施行；但是，涉及公共安全、
情况紧急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六条 起草单位或者有关实
施部门应当自政府规章公布之日起三十
日内，在本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对政
府规章进行解读，必要时可以采取专题
访谈、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进行解读。

第四十七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政府规章数据库，及时将所制定
的政府规章纳入数据库，向社会公布。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政
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情况及
时对政府规章目录和文本作出调整，实
现动态化、信息化管理。

第六章 备案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制定的政
府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由
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向国务院和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九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
定的政府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
内，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和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向国务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送政府规章备案的，应当按照备案机关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

向省人民政府报送政府规章备案的，
应当通过电子文本备案系统提交下列材料：

（一）备案报告；
（二）政府规章正式文本和说明，政

府规章施行日期同公布日期间隔少于三
十日的，应当在说明中注明理由；

（三）政府法制机构修改审查报告；
（四）依据和参考的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文件等资料
汇编。

第五十条 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
责对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报送备案的政府规
章进行审查。

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备案的设区
的市政府规章时，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参与，
认为需要有关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提出
意见的，有关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回复；
认为需要制定机关说明有关情况的，制定
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说明。

经审查，设区的市政府规章存在问
题的，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提出书
面审查意见，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
制定机关应当自接到审查意见之日起三
十日内，将处理情况报省人民政府法制
机构。制定机关不予纠正的，省人民政
府法制机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报省人
民政府决定，并通知制定机关。

第五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
当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
机构建立政府规章备案审查沟通协商机制。

第五十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公民认为设区的市政府
规章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
触或者违反其他上位法规定的，可以通
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省人民
政府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省人民政府
法制机构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审查建议应当载明建议人基本信息、建
议审查事项以及理由、联系方式、建议日期。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五十三条 适用政府规章时，应当

遵循下列原则：
（一）下位法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

的，适用上位法的规定；
（二）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

的，适用特别规定；
（三）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

的，适用新的规定；
（四）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
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五十四条 政府规章的解释权属
于制定机关。

政府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
体含义，或者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
明确适用政府规章依据的，由制定机关
的法制机构会同起草单位或者有关实施
部门提出意见，报请制定机关批准后向
社会公布。

政府规章的解释与政府规章具有同
等效力。

第五十五条 政府规章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起草单位可以组织评估：

（一）施行满五年的；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

较多意见的；
（三）起草单位或者政府法制机构认

为需要评估的。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大

利益、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或者
多个部门负责实施以及规范政府共同行
为的政府规章，可以由政府法制机构组
织有关部门开展评估。

评估工作应当采取书面征求意见、
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专家论证等形式，
对政府规章的质量、实施效果、存在问题
以及影响等进行调查和评价。

评估工作结束后应当形成评估报
告，提出继续实施、修改或者废止的建
议，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五十六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应当及时组织起草单位或者有关实施
部门对政府规章进行清理，并将清理结
果向社会公布。

政府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及时修改或者废止：

（一）与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和其他上位法或者国家政策规
定不一致的；

（二）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
革要求的；

（三）所规范的事项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规定的内容不合理或者难以
执行的；

（四）实施部门发生变化的；
（五）其他应当修改或者废止的情形。
第五十七条 政府规章的汇编和外

文译本的审定工作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
机构负责。

第五十八条 政府规章要求有关人
民政府及其部门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
具体规定的，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应当
自该政府规章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
定，政府规章对配套的具体规定制定期
限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对专门事项作
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报该政府规
章的制定机关备案。

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未能在期限内
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向该政府
规章的制定机关书面说明情况。

第五十九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邀请律师参与政府规章
的起草、论证、修改和评估等工作。

第六十条 邀请、组织、委托有关专
家学者、律师、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社会
组织等第三方为政府规章制定工作提供
法律服务的，可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对政府规章制定工作另有规定
的，适用其规定。

第六十二条 由省和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
项、起草、审查、讨论等工作，参照本办
法执行。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08 年 7 月 20 日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公布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立
法工作程序规定》同时废止。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7号

《黑龙江省政府规章制定办法》已经 2017年 10月 30日省政府第 96次常务会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省长 陆昊
2017年11月3日

黑龙江省政府规章制定办法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生
产、经营啤酒的全国性专业啤酒公司，总部设
于中国北京。目前雪花啤酒在中国经营 98
家啤酒厂，旗下含雪花啤酒品牌及 30多个区
域品牌，共占有中国啤酒市场约 26%的份额。

现所属工厂华润雪花啤酒（黑龙江）有限
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广告资源配置结构，保证
广告宣传资料的及时供给，提升宣传资料的
制作水平，拟对 2018年度部分市场采购项目
公开招标。本次招标既是黑龙江公司为自己
进行招标，同时是受其他兄弟公司委托，代表
其他兄弟公司进行招标。本次委托黑龙江公
司代表招标的兄弟公司有：华润雪花啤酒（哈
尔滨）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呼伦贝尔）有
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依兰）有限公司、华润
雪花啤酒（海拉尔）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
（齐齐哈尔）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黑龙
江）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我们将恪守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欢迎符合条件及要求的单
位踊跃报名，积极参与。

一、招标项目：
1、平面印刷物料制作项目
项目内容：宣传海报、DM 单、手册等物

料印刷项目
项目执行地点：黑龙江省及呼伦贝尔市

2、标准化生动化物料制作项目
项目内容：展架、易拉宝等物料制作项目
项目执行地点：黑龙江省及呼伦贝尔市
3、工程类生动化制作项目
项目内容：牌匾、桁架搭建等物料制作项

目
项目执行地点：黑龙江省及呼伦贝尔市
二、报名条件和要求：
1、报名单位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

在投标时提供（与快递并寄）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要求清晰反映企业法人年检情况
记录和经营范围并加盖公章）、税务登记证复
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以上证件合
一）、开户许可证、法人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
证和其他经营证件复印件及公司简介等。

2、投标方必须具有制作或销售我公司所
招标项目的资质，有能力完成本次招标项目
及所要求的售后服务、质量保证义务。

3、投标保证金：
（1）平面印刷物料制作项目和标准化生

动化物料制作项目：投标保证金 10000元整，
未中标的投标保证金 60天内无息返还，中标
方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
多退少补。

（2）工程类生动化制作项目：哈尔滨市

（含呼兰区、双城区、阿城区）投标方投标保证
金 10000元整，其他地级城市投标方投标保
证金 5000元整，县级城市投标方投标保证金
3000元整，未中标的投标保证金 60天内无息
返还，中标方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合同履
约保证金，多退少补。

4、缴纳投标保证金后未投标或中标后不
签订合同，没收全部投标保证金；签订合同不
履行，没收全部合同履约保证金。

三、报名时限及联系方式：
1、接受报名时限：2017年 12月 1日～12

月 7日（每天 8时 30分～11时 30分，13时～
16时 30分，休息日除外）；

2、联系人：李想
联系电话：0451-87581180
邮箱：hjljyxscb@crb.cn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公司将对报名者缴纳投标保证金予以

确认后发放标书，并电话告知。
五、本公告有效期截至 2017年 12月 7日

16:30前。
六、我公司寻求多方资源合作伙伴，进行

战略合作，未尽事宜，欢迎来电垂询。
华润雪花啤酒（黑龙江）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招 标 公 告哈尔滨市双城区淘汰黄标车工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及省市关于降低污染排放淘汰黄标车工作的相关部署，以下

2005年底前注册的营运类黄标车，要求车辆所有人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5日内，到车辆注册地（归属地）办

理黄标车淘汰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者视为放弃，由车辆行驶证注册部门（归属地）予以淘汰注销。

特此公告。 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30日

车牌 号牌类型
LU4381 小型汽车

LE2317 大型汽车

LE9969 大型汽车

LH2312 小型汽车

LC5660 大型汽车

LC7828 大型汽车

A92053 大型汽车

LC6929 大型汽车

A25561 大型汽车

LE0175 大型汽车

L81185 大型汽车

LE6428 大型汽车

LZ5092 小型汽车

车牌 号牌类型
L81149 大型汽车

LE6012 大型汽车

LC3381 大型汽车

LE6059 大型汽车

LC0367 大型汽车

LB7873 大型汽车

L14481 大型汽车

L12895 大型汽车

LC6810 大型汽车

A36319 大型汽车

A45628 大型汽车

L00667 大型汽车

L00799 大型汽车

车牌 号牌类型
A71295 大型汽车

L00668 大型汽车

L00678 大型汽车

LE8097 大型汽车

A77437 小型汽车

L99676 小型汽车

L12512 大型汽车

LZ4152 小型汽车

L80488 小型汽车

L11585 大型汽车

L49470 大型汽车

L38205 大型汽车

LC5688 大型汽车

车牌 号牌类型
LB6395 大型汽车

LC5598 大型汽车

LC8592 大型汽车

LB2995 大型汽车

LC4847 大型汽车

AF2071 大型汽车

AE9045 大型汽车

LC4513 大型汽车

LC2423 大型汽车

L13399 大型汽车

L11467 大型汽车

LC5428 大型汽车

LC4980 大型汽车

车牌 号牌类型
LC0740 大型汽车

LC8719 大型汽车

LC8357 大型汽车

LC0330 大型汽车

LC4608 大型汽车

LB4608 大型汽车

LC4797 大型汽车

LC4355 大型汽车

LC6858 大型汽车

LC5953 大型汽车

LC7596 大型汽车

L49465 大型汽车

LC1645 大型汽车


